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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9 乡弃茅奴划港多归 2 ’号今：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1 《 郑州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管理条例 》 己经
郑州市第十一届衣民代表大会赏最委员分第四士一珠会论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河南眷第士届人民代志汰合常各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 （又年 8 月 1 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 年 8 月 23 日郑州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管理条例（入刀 3 年 10 月 17 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犬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通过撇年 8 月乒月河浦省第士凤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食解批准夕 l 第井章‘总则 � 第一条为规
范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维护机动车托修、承修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机动车维修质量，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发展，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维修，是指汽车、摩托车、农角运输
车、轮式专用机械军等机动车辆的整车大修、总成修理、匕级维护、‘级娘护、小修和专项修理。第三条九在术市行政区域
内从事经营性机动车维修友其相关浩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边守本条例。专业从事表业初触维修的站（点）‘的瞥理，不
适用本茶钠。第四条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音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机劫车维修市场管理了
作，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机动军维修市场管理工作。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公安、价格、税务
� 市政、城币管瑾执法、表业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落围内，‘配合做好机动军维修市场相关的监瞥管理工作。一 Q 一



为‘州命凡民代策大荟常务畜员荟公报第五条机动车维修市场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飞规范经营、依法管理的原
则，鼓励、支持机动车维修行业疾打特约维修和连锁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几优质服务又’谋证质量
的原则。第六条市、县（市）、上街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当地的机动车维修行业发展规划，报向级久
倪政府批准后公布卖施‘像匕章从亚资格管理第七条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当地机动车维修行
业发展规划：（二）有符合规定莎与其维倏经营类别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厂房和停车场地；（三）有气其维修经营类别相适
应的 � 合格的维修、检测设圣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计量器县；（四）有与其从事维修活动相适应的、合格的专业技术人
员、技术工人、质量检验人员和管理人员；（五）有健全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制度；（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八
条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有关证明材料向市或者县（市）、上街区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提次户
请，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审核、勘验，对符合规定条件称 � 矛以询河产发给相应类别
朴阔阵维修经营许可征明；、崎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趣由。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设立汾支机构或者以连锁经
营难式从事机动车维修亚务的葱应当按前款规定苏理经营许可手续。外商在本市投资从事机动车维修业务的、鬓国家右头规
褪办理。第九条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茸拍单位和个人， l 应当持许可证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
续。筝＋条机动车维修经营，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分类管理。一类汽车维修企业可以从事机动车末修 � 总喇多理和机动车维
护、小修及专卿卿；二类汽车维修企业可以从事机动车二级维护、．子级维护及小修；三类汽车维修业户可以从事抓动车专
项修理。一类摩托车维修企业可以从事摩托车急成大修、雄拍剐）修；早类摩托车维修业户可以从事摩托车维护及小
修。第＋一条从事机动车维修的专业技术火员、技术工人、质鼻检验人员应经专业技能培训，井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
格证书后，方可上岗，第＋二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并、：分立、．停华歇业就者变更名称、作业场地、经营范围的，应一
仍～



20 介年第四号（总第衬 2 号）当到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第十三条严禁伪造、涂改、转借、买卖机动车维修
经营许可证。、第三章 � 经营行为管理第十四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必须按界许可的维修类别从事抓动车维修业务，不得超
越许可的维修类别和范围维修机动车辆。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在业务受理场所的显著位置明杀维修类别和范围、维修工时
定额、配件及材料价格、收费标准、监督电话等内容。第十五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承修机动车辆，应当明确告知托修方维修
的类别、范围及有关部门公布的瘫工时定颧和收费标准。机动军辆大修户总成修理、二级维护以及雍修预算费用达乎千元以
上的绷蜜业务，承修方应当告知托修方并与之签订书面合同。其他维修作业，托修方要求签订书面合同的，承修方应当与托
修方签订书面合向。第十六条机动车维修作业，，不得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庆，、 � 不得随意丢弃、排放废水、“废油
等废弃物，不得妨碍居民正常生活。第＋七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有下歹析为： . （一）承修己报废的机动车辆和已列
入国家强制报废范围的机动车辆； ' （二）拼装机动车辆；（三）擅自对在用机动车辆改装、，改色、更改发动机号码和
车架号码； � （四）承修与机动车行驶证、号牌不符及其他无合法证姐的机动车辆才（五）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
行为。第十八条机动车维修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不得擅自更换零部件。维修中发现确需增加维修项目的，应当事无通知
托修人，‘重新约定。机动车维修过程中换掉的零部件，应当交还托修方。第十九条托修方有权自行选择维修厂点，在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指定维修厂点。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的事故车辆维修，由托修万持公家交通管理机关出
息的有关证明自行选择维修厂点。第二十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对承修的机动车辆予以登记户建鱼档案毛如实饱载承修车
辆基本情况、送修人基本情况、’维修项目、送修时旬、作业人负、维修结某等内容。第二十“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
向托修方开具机动车维修业专用发票，并随发票交付工时、配件及材料费清单。第二＋二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辫合同约定
时间文付维健车辆的，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誉常务姿员会套报托修方不按约定期限验收接车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通知托修方限期验收接车，车
辆的保管费和自然损坏的修复费由托修方承担：逾期仍不验收接车的，按合同约定处理。第二十三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
制作、悬挂与其经许可仔廿佳修类别、范围不符的匾额、标示牌，不得制作、发布与其经许可的维修类别、范围不符的广
告、宣传资料．第丘十四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采用示正当竞争手段拍揽业务。第四章质量管理第二十五条机动车维修经
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维修质量保证体系。第二卡六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莎按机
动车维修技术标准和规范维修。没有标准的，可以参照原车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维修技术规范维像第二十七条机动
车维 J 蟹经营者对机动车辆维修前，必须由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捡测或者捡验：对机动车辆的大修、二总成修理和二级维护
丁应当填写检验报告单，经托修方确认后方可维修、机动车辆大修、总成修理和二级维护竣工后．必须进行出厂技术检测或
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检测。经检测合格的，出具检测合格报告，并由质量检验负责人根据
检测合格报告签发竣工出厂合格证：检恻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第二十八条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对其出具的检测
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第二十九条机动车维修使用的配件及材料必须符合下列要奉 〔 一）产品符合国家规
定标准，并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地址； 〔 三）包装和商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要
求：（四）实施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产品质量认证标志的产品、应有许可证或质量认证的编号、批准日期和有效日期，禁止
使用假冒伪劣和报废配件及材料。使用的旧件必须合格，并须征得托修方周意。第三十条进行机动车辆大修、发动机总成修
理飞多级维护和尾气专项治理，应当按照粗定对机动车尾气排放进行检测；不符合刹撇标准的，不得交付使用。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摩，韶或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皎卜承修方应当无偿返
修。，质量保证范围和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三十二条机动车托修、确承修双方因维修遗量或者履行维修合伺发生
争议时：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枷荀不成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申请调解，也两以依据仲栽协议申请
仲裁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主章监督检查 �



. ＿「厂，「＿一＿ _ . - - - - . . - －一一－ - - －一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己塑理垫立坚通垫二三第三十三
条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实施机动车维修市场管理工作的指导监
督。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实施管理，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进行检查，及时查处违
法行为。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第三十四条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机动车维
修投诉、举报受黔吐度，对接到的投诉、举报应当在二十日内调查处理完毕，并将结果告知投诉人、举报人。第三十五条机
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机动车维修市场公告制度，定期将机动车维修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妙情况和投诉情况向社会公
布。第三十六条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文明执法，依法行政。第三十七条机动
车维修管理机构在查处违法经营行为时，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经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 � 可
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己有处罚
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处罚规定的，按照本条例规定执行。第三十九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超越许可的维修类别进行维修
的，由市、县（市）、上街区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第四十条
机动车辆大修、发动机总成修理、二级维护和尾气专项治理后，检测不合格交付使用的，由市、县（市）、上街区机动车维
修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每车次处以五百元罚款。第四十一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四）项规定
的，由市、县（市）、上街区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机动车维
修经营许可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二条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由
市、县（市）、上街区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有关部门吊销其
资质证书。第四十三条机动车维修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依据法定条件核准、发放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书的；（二）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
的：（三）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四）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执法的：一。 13 一



郭州生入耽呱入聋多麦交了之到久纽）淇他滥用职秋、’ � 琉忽职守：殉私舞弊的行为．第七章附则第四＋四条机动车非
经营性维修活动的管理，多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第四＋五条本条例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